
□ 上海市信本律师事务所 高兴发 张祎晗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 国家对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

要求越来越高， 因公共利益、 规划调整及其他情形导

致的土地使用权置换日益增多， 但现行法律法规及相

关政策对于土地使用权置换的类型、 操作路径等并未

作出系统规定， 以下笔者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对国有土

地使用权置换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梳理和解析。

置换的类型

根据置换主体的不同， 国有土

地使用权置换可以分为行政机关与

国有土地使用权人之间的置换及国

有土地使用权人之间的置换， 前者

常见于闲置土地处置过程中的土地

使用权置换及行政机关提前收回国

有土地使用权后的置换。

1.闲置土地处置过程中的国有

土地使用权置换

《闲置土地处置办法》 第八条

及第十二条规定： 对已缴清土地价

款、 落实项目资金， 因规划依法修

改造成闲置的， 可以为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人置换其它价值相当、 用

途相同的国有建设用地进行开发建

设。 根据前述规定， 闲置土地处置

过程中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置换适用

于权利人有偿取得土地使用权且已

缴清土地价款、 落实项目资金， 且

造成土地闲置的原因仅限于规划依

法调整。

2.以土地收购储备方式提前收

回国有土地使用权过程中涉及的国

有土地使用权置

换

根据我国法

律法规的相关规

定， 提前收回国

有土地使用权的

原因包括公共利

益需要、 土地收

购储备、 土地使

用权人违反国有

土地有偿使用合

同等。 根据《民

法典》 第三百五

十八条、 《土地

管理法》 第五十

八条等相关法律

法规之规定： 因

公共利益需要提

前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并通过行政

行为提前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

应依法支付补偿， 但此种情形能否

以土地使用权置换方式给予土地使

用权人补偿， 目前法律并无明确规

定。

根据《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让和转让暂行条例》 第十七条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因土地使用权

人违反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合同需要

提前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 由有

权机关依法无偿收回， 无需向土地

使用权人给付补偿。

那么， 以土地收购储备方式提

前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是否可以通

过土地使用权置换方式给予土地使

用权人补偿呢？

《土地储备管理办法》 第三条

第八项、 第九项规定： 收购的土地

可以纳入储备范围， 收购土地的补

偿标准， 由土地储备机构与土地使

用权人根据土地评估结果协商， 经

同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

确认或地方性法规规定的其他机构

确认。 《上海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办

法》 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 提前

收回土地使用权的， 出让人可以与

受让人协商一致后， 将另一地块的

土地使用权与受让人进行交换。

实践中， 土地收购储备是提前

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一种常见方

式。 根据上述规定， 以土地收购储

备方式提前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

的， 土地储备机构应当对土地使用

权人予以补偿， 具体补偿方式可以

是货币补偿或土地使用权置换等。

3.国有土地使用权人之间关于

土地使用权的置换

《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

转让暂行条例》 第十九条第一款规

定： 土地使用权转让是指土地使用

者将土地使用权再转移的行为， 包

括出售、 交换和赠与。 根据前述规

定， 国有土地使用权人之间关于土

地使用权的置换 （交换） 属于土地

使用权转让行为， 前述置换由双方

协商约定、 实施。

实务操作路径

国有土地使用权置换的操作路

径涉及对原土地使用权和拟置换土

地使用权的处置， 目前相关法律法

规及政策性文件对此没有系统完善

的规定， 仅个别地区有地方性规

定。 结合上位法及个别地区的相关

规定， 我们认为国有土地使用权置

换可以依照以下路径操作：

1.闲置土地处置过程中的土地

使用权置换

《闲置土地处置办法》 第十三

条规定： 市、 县国土资源主管部门

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协商一致

后， 应当拟订闲置土地处置方案，

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根据上述规定， 行政机关与国

有土地使用权人协商一致选择土地

使用权置换的， 应当拟定闲置土地

处置方案， 并经批准后实施。 《闲置

土地处置办法》 并未就原国有土地使

用权及拟置换土地使用权的处理作出

规定。 对此， 我们认为：

关于原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处置，

根据《民法典》 第五百六十二条第一

款等相关法律法规： 国有土地有偿使

用合同履行过程中， 因规划依法调整

造成土地使用权人动工开发延迟且行

政机关与土地使用权人协商一致选择

土地使用权置换的， 双方应签订协议

解除原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并由土

地使用权人注销原用地的不动产登记

手续， 将原土地使用权交由国土资源

主管部门收回。

关于拟置换土地使用权的处置，

根据《闲置土地处置办法》 第十二条

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 国土资源主管

部门应与土地使用权人签订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 并注明置换土地，

以协议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

2.以土地收购储备方式提前收回

国有土地使用权过程中涉及的土地使

用权置换

根据《土地储备管理办法》 第一

条第二项、 第三项、 第三条第九项及

《上海市土地储备办法》 第五条等规

定， 土地储备工作统一归口国土资源

主管部门管理， 土地储备机构承担土

地储备的具体实施工作； 土地储备机

构隶属于所在行政区划的国土资源主

管部门、 承担本行政辖区内土地储备

工作； 收购土地的补偿标准， 由土地

储备机构与土地使用权人根据土地评

估结果协商， 经同级国土资源主管部

门和财政部门确认， 或地方法规规定

的其他机构确认。 根据前述法律法规

之规定以土地收购储备方式提前收回

国有土地使用权并以土地使用权置换

方式给予土地使用权人补偿的， 可以

按以下路径实施：

（1） 由土地储备机构与土地使

用权人签订收购储备合同， 明确原用

地的土地使用权 （包括地上建筑物）

及其价值， 同时约定以土地使用权置

换的方式对权利人进行补偿。

（2） 就拟置换土地使用权， 由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与土地使用权人签

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并注明

置换土地， 以协议方式出让国有土地

使用权。

（3） 需要说明的是， 上述收购

储备合同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分别由土地储备机构和国土资源主管

部门签订， 但因土地储备机构隶属于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 故合同签订主体

方面并不存在冲突。

3.国有土地使用权人之间关于土

地使用权的置换

国有土地使用权人之间关于土地

使用权的置换属于民事法律行为， 遵

循意思自治原则， 权利人之间经协商

一致可以签订土地使用权置换合同，

但不得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

规定， 根据现行法律法规需注意以下

问题：

（1） 根据 《城镇国有土地出让

和转让暂行条例》 第十九条第二款、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第三十八条、

第三十九条等法律法规之规定， 以出

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 权利

人之间进行土地使用权置换的， 应按

约支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并取

得土地使用权证书， 且按土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规定的期限和条件投资开

发、 利用土地； 属于房屋建设工程

的， 完成开发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十

五以上； 属于成片开发土地的， 形成

工业用地或者其他建设用地条件； 转

让房地产时房屋已经建成的， 还应当

持有房屋所有权证书。

（2） 根据 《城镇国有土地出让

和转让暂行条例》 第四十五条、 《城

市房地产管理法》 第四十条等法律法

规之规定， 以划拨方式取得国有土地

使用权， 权利人之间进行土地使用权

置换的， 应经有权机关批准， 并取得

国有土地使用证及地上建筑物、 其他

附着物合法的产权证明， 同时依法缴

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或将置换收益中

的土地收益上缴国家或者作其他处

理。 根据前述规定， 无地上建筑物、

其他附着物的划拨土地使用权不得进

行置换。

对于行政机关与国有土地使用权

人进行国有土地使用权置换的， 应注

意遵循协商一致、 等价置换以及土地

用途相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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